
（扫描查收电子文书）安全生产行政执法文书

行政处罚决定书
（湘邵新邵）应急罚〔2024〕ZF-11 号

被处罚单位：新邵县坪上高铁加油站(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30522MA4QN4M

Q77)

地址：新邵县坪上镇高铁新城

邮政编码：422900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林建逸

职务：负责人 联系电话：15829299296

违法事实及证据：2024 年 3 月 7 日，我局行政执法人员张洺誌、卿恒在对

新邵县坪上高铁加油站进行现场检查时，发现该加油站卸油区未设置安全警示

标志。

        2024 年 3 月 8 日，经我局领导批准同意立案调查，立案号：（湘邵新邵）

应急立〔2024〕ZF-29 号。2024 年 3 月 11 日，我局对新邵县坪上高铁加油站安

全员陈志威、现场管理人员胡善飞进行了询问，陈志威陈述 2024 年 3 月 7 日执

法人员在对新邵县坪上高铁加油站检查时，该加油站卸油区没有设置安全警示

标志，胡善飞陈述新邵县坪上高铁加油站被检查时卸油区没有设置安全警示标

志。我局对新邵县坪上高铁加油站的上述违法行为，采取现场检查、拍照和调

查询问该加油站安全员陈志威和现场管理人员胡善飞等方式，依法进行调查取

证，2024 年 3 月 12 日本案调查终结。经我局调查取证认定：新邵县坪上高铁

新邵县应急管理局
（印章）

2024年3月21日

本文书一式两份：一份由应急管理部门备案，一份交被处罚人（单位）。
共4页  第1页



（扫描查收电子文书）

加油站存在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卸油区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行为，该单位的

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

        主要证据：1、湘邵新邵）应急现记〔2024〕ZF-5 号《现场检查记录》一

份，由检查人员现场检查制作，证明了检查情况；2、现场检查照片二张，由检

查人员现场拍摄，证明了检查时该单位违法的情况；3、（湘邵新邵）应急责改

〔2024〕ZF-2 号《责令限期整改指令书》一份，由检查人员现场检查制作，证

明了要求该单位限期整改情况；4、安全员陈志威和现场管理人员胡善飞的《调

查询问笔录》各一份，证明了检查时新邵县坪上高铁加油站卸油区未设置安全

警示标志情况属实；5、新邵县坪上高铁加油站的《营业执照》、《成品油零售

经营批准证书》、《危险化学品经营许可证》照片各一张，证明了该单位是证

照有效期内合法企业；6、陈志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和《安全生

产知识和管理能力考核合格证》复印件各一份，由其本人提供，证明了陈志威

的身份信息；7、胡善飞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身份证》复印件一份，由其本

人提供，证明胡善飞的身份信息；8、执法人员张洺誌、卿恒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行政执法证》复印件各一份，证明执法人员的合法性。

        以上违法事实及证据系我局执法人员依照法定程序取得，证据真实、合

法，与当事单位的违法行为有关联性，当事单位未提出异议，决定采信以上证

据作为定案依据。

        我局认为，新邵县坪上高铁加油站作为危化企业没有严格执行安全生产法

律法规，其卸油区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

产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我局按照程序对该案立案查处，执法主体适格，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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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合法，该加油站违法事实清楚，证据确凿，应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

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的规定，参照《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处罚裁量基准

（2022 版）》第一章第一节第十八点第一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和处罚基准对

新邵县坪上高铁加油站作出行政处罚。

          2024 年 3 月 13 日，我局执法人员将《行政处罚告知书》（湘邵新邵）应

急告〔2024〕ZF-5 号送达新邵县坪上高铁加油站，由负责人林建逸签收，当事

单位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申辩意见，视为放弃上述权力。

新邵县坪上高铁加油站卸油区未设置安全警示标志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

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规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九十九条第一项“生产经营单位有下列行为之一的

，责令限期改正，处五万元以下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二十万

元以下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二

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有

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一）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和有关设施、

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的；……”的规定，参照《湖南省安全生产行政

处罚裁量基准（2022 版）》第一章第一节第十八点第一种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

和处罚基准“（一）违法行为的表现情形：未在有较大危险因素的生产经营场所

和有关设施、设备上设置明显的安全警示标志三处以下的。处罚基准：责令生

产经营单位限期改正，处少于一万元的罚款；逾期未改正的，处五万元以上少

于十万元的罚款，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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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于一万三千元的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生产经营单位停产停业整顿。”的规

定，决定对新邵县坪上高铁加油站给予人民币叁仟伍佰元整罚款的行政处罚。

处以罚款的，罚款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 15 日内缴至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邵支行新邵县财政局非税收入汇缴结算户，账号 190602500902490234

0。到期不缴纳罚款的，本机关有权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

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 3%加处罚款，加处罚款

的数额不超出罚款的数额。

如果不服本处罚决定，可以依法在 60 日内向新邵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在 6 个月内依法向邵阳市北塔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但本决定不停

止执行，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

行的，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或者依照有关规定强制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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